附件1：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
母线槽及配电箱处置报价单
	名  称
	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其它事项

	母线槽
	
	米
	
	

	配电箱
	
	个
	
	

	报价时间
	202   年    月    日

	合计报价金额
（元）
	小写：
	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	运走时间
	202   年   月    日  17：00 时前

	报价要求：
1. 报价单位在处置公告现场查看时间段内与老师约定看货； 
2. 报价单位不得围标、串标或有其他违反招投标规定的行为，否则，将取消其投标资格；
3. 报价单位应在报价后三日内按中标价交款，款项到账后与校方签订处置合同（附件2）后方可运走物资，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运走物资的，可双方协商日期，原则上不得超过五日。
4. 本次处置所产生的拆除、搬运、运输、保险等相关费用均由中标单位承担，校方不承担与此相关的任何费用。



附注：
本单位响应校方以上要求。


报价单位（盖章）：
报价代表（签名）：
联系方式：
